
「112-113年花蓮縣推動客語家庭共下來講客」客語家庭報名表

一、基本資料：

稱謂 姓名 出生年份 客語腔調 備註

1
家庭代表人

2

3

4

5

6

          【本表如有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二、請勾選自身家庭結構：                      

□ 同代客語家庭 □ 2代客語家庭 □ 3代客語家庭 □ 4代客語家庭

三、是否曾獲客家委員會或其他機關「客語家庭」表揚？

□是 (民國        年，機關名稱：                     )   

□否                                      

----------------------------------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112-113年花蓮縣推動客語家庭共下來講客」客語家庭成員同意書

一、家庭成員均同意報名「112-113年花蓮縣推動客語家庭共下來講客」，填復之所有個

人資料使用於本計畫活動，且同意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

二、家庭成員同意授權由家庭代表人代表家庭為本計畫活動所有意思表示，嗣後如發生權

益糾葛情事，概予花蓮縣政府無涉。

此致   花蓮縣政府

家庭代表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手機：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事項-----------------------

花蓮縣政府（以下稱本府）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為個人資

料之蒐集告知。

1.本府取得您的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執行「112-113年花蓮縣推動客語家

庭共下來講客」，依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包含姓名、出生

年月日、電話、地址、身分證字號及本計畫活動所須個人資料，該個人資料利用的

(續下頁)



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依本計畫活動暨個資法辦理。

2.本府將遵守「個資法」規定妥善保存您提供的資料，將僅供本府、本計畫活動執行

廠商，為解決您的問題而須進行聯繫、回覆等相關事項以及用於問題統計與分析之

特定目的，於本府、本計畫活動執行廠商使用。除此之外，本府並不會將您所留的

資料提供給他人。

3.有關於您報名提供之個人資料，您得向本府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本、補充、更

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若其提供之

資料不足或有誤時，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本計畫活動。本府已履行上開告知義

務，您同意並瞭解本府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如您已報名本計

畫活動並留下聯繫方式者，視為同意本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